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穩定價格行動及穩定價格期結束

本公司宣佈，有關全球發售的穩定價格期於2020年7月30日（即遞交香港公開發售申請截
止日期後第30日）結束。

穩定價格操作人高盛（亞洲）有限責任公司、其聯屬人士或為其行事的任何人士於穩定
價格期所採取的穩定價格行動如下：

(i) 於國際發售中超額分配合共33,014,000股H股，約佔全球發售項下初步可供認購發售
股份的15%（於任何超額配售權獲行使前）；及

(ii) 於穩定價格期，以每股H股15.00港元至18.40港元的價格範圍在市場上連續購買合共
33,014,000股H股（不包括1%經紀佣金、0.0027%證監會交易徵費及0.005%聯交所交易
費），約佔全球發售項下初步可供認購發售股份的15%（於任何超額配售權獲行使
前）。穩定價格操作人於穩定價格期在市場上的最後一次購買，乃於2020年7月30日
以每股H股16.44港元之價格（不包括1%經紀佣金、0.0027%證監會交易徵費及0.005%
聯交所交易費）作出。

超額配售權失效

於穩定價格期，聯席全球協調人（代表國際承銷商）並無行使超額配售權，而超額配售權
已於2020年7月30日失效。

公眾持股量

緊隨穩定價格期結束後，本公司將繼續遵守《上市規則》第8.08(1)(b)條的公眾持股量規
定。

承董事會命
深圳市海普瑞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李鋰

香港，2020年7月31日（星期五）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鋰先生、李坦女士、單宇先生、孫暄先生及步海華先生；以及
獨立非執行董事呂川博士、陳俊發先生及王肇輝先生。


